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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消防电子产品防护要求》的修订由应急管理

部归口，应急管理部委托 TC 113/SC6 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和审查。

（二）制定背景

目前，我国现行国家标准 GB 23757-2009《消防电子产

品防护要求》于 2009 年 5 月 5 日发布，2010 年 5 月 1 日实

施以来，已被多个产品标准引用，对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重

要作用。随着近年来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消防电子

产品的安全防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该标准进

行修订，进一步规范产品的防护要求和质量要求，提高产品

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因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了国家标准 GB 23757-2009《消防电子产品防护要求》修订

计划。

（三）起草小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

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牵头负责本标准的修订工

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

1.从提高消防电子产品质量和可靠性的实际需求出发；

2.有利于技术进步，进一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3.确保标准条文可操作性，保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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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电子产品防护性能的使用条件、结构

要求、性能要求及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消防电子

产品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注日期引用 GB/T 2408－2008《塑料 燃烧性能的

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GB/T 4206-2010《人机界面标志标

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和特定导体端子的标识》、

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T 5169.5

－2008《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5 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确认验方法和导则》、GB/T 5169.10－

2017《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0 部分：灼热丝/热

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GB/T

5169.11－2017《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1 部分：

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

法》、GB/T 7251.1-2013《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不注日期引用了 GB/T 5465.2《电气设备图

形符号 第 2 部分：图形符号》。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电子产品的术语和定义，明确了标准

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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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电子产品的使用条件、结构要求、性

能要求。在标准修定过程中，编制组根据产品自身的特点进

行了大量实验，并对实验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总结，从

而制定了各项条款。

5.试验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电子产品防护要求的总则、一般检

查、灼热丝试验、针焰试验、阻燃性能试验、外壳防护等级

试验、表面耐磨性能试验、抗冲击试验、端子的机械强度试

验、温升试验、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试验。其中，调整修改

了一般检查、阻燃性能试验，增加了外壳防护等级试验、温

升试验、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试验。

6.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规定了表面耐磨性能试

验中研磨轮的制作方法。

（三）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仅修订标准需要列出）

本次修订的标准与 GB 23757-2009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增加了周围空气温度要求（见 4.1.2）

结合我国的国情及消防电子产品的技术特点，编制组在

进行了大量的调研的情况，并结合各使用方的建议，提出了

消防电子产品对周围空气温度的要求：室内使用型：周围空

气温度范围为-10 ℃～40 ℃，室外使用型：周围空气温度

范围为-40 ℃～50 ℃。

（2）增加了相对湿度要求（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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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南北东西的气候差异大，各地区

的湿度差异很大，并结合消防电子产品的特点，编制组提出

了室内使用型和室外使用型消防电子产品的相对湿度要求。

（3）增加了污染等级要求（见 4.1.4）

根据消防电子产品的使用环境，编制组确定了 4 个微观

环境的污染等级，并且明确了民用建筑使用的产品一般在污

染等级 2 环境中使用，工业建筑使用的产品一般在污染等级

3 环境中使用。

（4）增加了特殊使用条件（见 4.2）

除了一般使用条件外，消防电子产品还会应用在一些特

殊的环境中，编制组在本次修订过程中，将一些特殊的使用

环境在标准条文中进行了举例，基本涵盖温湿度不同、电磁

不同、磁场不同等各个方面，对相关消防电子产品在特殊环

境中的应用起到了明示的作用。

（5）增加了正常监视状态的要求（见 4.3）

消防电子产品在日常工作中，均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因

此，有必要对何为正常监视状态进行规定。编制组通过调研

并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在本标准中增加了正常监视状态的

描述，为消防电子产品标准的制修订提供了依据。

（6）修订了材料的耐热和耐着火性能要求（见 5.1.2）

消防电子产品本是为了防火灭火而设置，切不可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成为着火点，因此编制组对消防电子产品中用于

固定载流部件所使用的部件、由于内部电效应而暴露在热应

力下的部件的绝缘材料、金属材料面积大于绝缘材料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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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小部件等存在火灾隐患的部分及部位分别提出了灼热

丝试验要求、针焰试验要求。结合 2009 版标准实施以来的

经验，对试验指标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适应消防电子产品

的特征。

（7）修订了阻燃性能要求（见 5.1.3）

从当前的产品现状来看，大量消防电子产品的外壳为塑

料材质。塑料外壳的采用在降低成本、外形美观等方面有着

很大的优势，但同时也增加了易于燃烧的风险性。因此，编

制组在本标准中修订了消防电子产品外壳的阻燃性能要求，

并根据消防电子产品工作电压的不同，进行了不同的阻燃等

级划分。

（8）修改了外壳防护等级的要求（见 5.1.4）

本标准针对不同的消防电子产品的外壳防护等级进行

了规定，结合使用安全性和产品防护性的特点，区分了室内

使用型、室外使用型、地面安装型等产品不同的外壳防护等

级要求，并对地面安装型产品增加了表面耐磨性能、抗冲击

性能的要求。

（9）修改了端子的要求（见 5.2）

端子在消防电子产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应用，有必要对端

子的使用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编制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对 2009 版本的端子要求进行了调整，重点对工作电压

大于 50V 的端子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从而保证了操作人员的

人身安全。

（10）修改了保护性接地的要求（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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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子产品的安全性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保护性接

地会大大提高消防电子产品的安全性。本部分对保护性接地

的设置和标识作出了规定，对消防电子产品的接地可以起到

具体的指导作用。

（11）增加了温升的要求（见 6.1）

消防电子产品（如消防电气控制装置产品、消防设备应

急电源产品、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等）在满功率工作时，内部

的电气部件需耐受较大的工作电流，进而会出现升温发热的

情况，因此编制组在历经大量的试验后，将消防电子产品内

部主要电子元器件的最大温升规定为不应大于 60K。

（12）增加了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见 6.2）

出于对消防电子产品电气安全性的考虑，编制组在结合

消防电子产品的常规额定工作电压的情况下，增加了不同额

定工作电压的消防电子产品最小电气间隙和最小爬电距离

的要求。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主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内容科学、合理、

先进，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试验的可操作性。标

准整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标准的执行有利于提高消防

电子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有利于消防电子产品技术进步，更

好的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际上无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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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

用国际国外标准以及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水平的关系

（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标准关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冲突。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强制性标准应填

写）

本标准不注日期引用了推荐性国家标准GB/T 5465.2《电

气设备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图形符号》，现行版本为 2008

版；

本标准注日期引用了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2408－2008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GB/T 4206-2010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和特定导

体端子的标识》、 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 代

码）》、GB/T 5169.5－2008《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5 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确认验方法和导则》、

GB/T 5169.10－2017《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0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置和通用试验

方法》、GB/T 5169.11－2017《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1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

性试验方法》、GB/T 7251.1-2013《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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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的结构要求、性能要求为强制性内容。消防电子

产品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标

准的结构要求、性能要求规定了产品防护的内容，有利于保

障产品质量的良好与稳定和产品的推广。因此，该标准应为

强制性国家标准。

九、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的过渡期建议及理由

无。

十、与实施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方可批准发布。消防电子产品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

及各省、市、区（县）等各市场监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对

产品进行监督。对于产品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

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处，记入

信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需要对外通报。本标准的结构要求、性能要求规定了产

品防护的内容，有利于保障产品质量的良好与稳定和产品的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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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国家标准 GB 23757-2009《消防电子产品防

护要求》，本标准实施的同时废止原标准。

十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四、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消防电子产品。

十五、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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